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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企业收到了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如何处理？
后果严重吗？

公司名称 四川中天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品牌:中天
地区:四川省

公司地址 金牛区二环路西三段119号金湾楼30号

联系电话 13348881986 18123306137

产品详情
经常会有人咨询：“税务局通知我们收到了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需要核查，我们应该怎么办？会有什么后果？”
现在就来谈谈如果企业取得了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该知晓的几个问题。
 
税务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有哪些？
频繁从公账提现到法人股东私账怎么处理？
企业没有成本费用发票怎么办？
虚假发票被查到怎么办？
四川中天税务师事务所帮你处理四川省内及成都市内各种税务疑难问题、财务疑难问题，为企业各类型尽职调查提供服务。

一、税务局什么时候会通知企业取得了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需要进行核查？
税务机关在查处A企业后，如果定性A企业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务机关会对A企业的下游企业，即收到A企业增值税专用发票的B企业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发出《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这时，B企业所在地的税务局就会向B企业下发相关文书，通知B企业收到了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将会对B企业开展核查。
 
二、企业接受虚开的增值税发票，会受到什么行政处理？
税务机关会先对企业进行调查，然后根据不同的情形分别进行处理：
1.恶意接受虚开发票
如果受票方接受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其主动联系开票方或中间人开具，或虽不是其主动联系，但有证据证明受票方知道或应当知道发票是伪造、变造、非法取得而受让，认定受票方属于恶意接受虚开发票。按取得发票的目的，分四种情形处理。
(1)受票方取得虚开发票的目的是为了继续对外虚开发票牟利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37条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
(2)受票方取得虚开发票的目的是为了继续对外骗取出口退税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6条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
(3)受票方取得虚开发票的目的是为了偷税的，如果有证据表明受票方存在虚开发票所对应的真实业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3条规定处理，在追缴税款的同时从轻处罚；如果有证据表明受票方不存在虚开发票所对应的真实业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3条规定处理，在追缴税款的同时从重处罚；
(4)受票方取得虚开发票的目的不属于前三种情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37条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
2.善意接受虚开发票
虽然严格来说国税发【2000】187号文件中的规定的情形很难同时满足，但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购买方知道销售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且货物交易行为真实、发票内容一致，资金结算相符，一般来说，也可能被认定为善意取得，不进行行政处罚。对于定性善意取得的的情形，纳税人如果能重新取得合法有效的专用发票，准予其抵扣进项税额或出口退税。如果不能重新取得专用发票，税务机关会追缴已抵扣的进项税额，并根据国税函【2007】1240号规定，不加收滞纳金。
【提示：上述只是一个较为常规的处理方式，不代表全国所有的税务机关都是这么处理，很多案件还需要具体分析】



三、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如何处理？
1.增值税方面
增值税纳税义务人，非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如果企业已经进行抵扣，则应当将进项税额转出。
2.企业所得税方面
(1)如果不存在真实交易，虚开发票对应的支出不得在企业所得税进行税前扣除；
(2)如果存在真实交易且支出已经发生，根据《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的规定，企业在补开、换开发票或是按照规定提供相关资料后，虚开发票对应的支出允许税前扣除，否则不得在发生年度税前扣除。
四、企业如何避免收到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1.应正确认识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后果。
2.交易前做好尽职调查。
3.严格执行资金结算制度。
4.认真查验发票信息。
5.做好资料留存以备查。
企业取得了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会受到的处罚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在收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时还是需要注意的，以避免带来更多不必要的麻烦。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